苏州大学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表

※请申请人依照下表，对申请资格与申请书内容进行逐项检查，确认无误在“□”处打√，无关项在“□”处打×,若有疑问请及时与科学技术产业部科学技术处项目管理办公室联系；该表与申请书一起交所在单位审核确认，最后统一报送学校科学技术与产业部复查存档，以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部门核查！
	申请项目类型（包括资助类别、亚类说明等）：
	确认

	1
	2015年所有项目在线填写，确认最后提交电子版本与纸质版本一致。提交的正式版本水印：NSFC+2015
	□

	2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职称、年龄、学位等信息准确无误（与学校人事档案一致）；我校兼职教授申报基金，已附聘任合同，说明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我校兼职工作时间
	□

	3
	申请人及其项目组主要参与者已经超项检查并没有超项记录（在线提交时无超项提醒）
	□

	4
	申请书纸质文件已报送一式2份（均为原件并双面打印），同电子文件版本号一致，未出现页码断续、空页或“草稿”版本等
	□

	5
	创新研究群体、杰青、优青“项目名称”应填写“研究领域”，而非具体研究课题名称
	□

	6
	“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已按《2015项目指南》要求选择填写无误
	□

	7
	已按《2015项目指南》所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以及各学部相应科学处对申请代码要求正确选择“申请代码”
	□

	8
	中英文关键词、摘要均已填写；其中创新研究群体、杰青、优青“摘要”应填写申请人和参与者的“主要学术成绩”等，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保密问题
	□

	9
	依托单位信息准确，合作研究单位是注册依托单位或非注册法人单位，且未超过2个
	□

	10
	申请人及项目组参与人信息已分别按模板要求填写并上传，真实完整准确。杰青、优青项目不填写“项目组主要参与者”、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仅填写1位国内合作者信息、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填写研究骨干不多于5人
	□

	11
	申请人及项目组主要参与者申请当年未借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
	□

	12
	经费预算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注意：
	□

	13
	☆《资金预算表》中的“备注”栏均有用途说明。
	□

	14
	☆预算说明书：每个科目提供详细测算依据。直接经费所有科目不设上限。
	□

	15
	☆ 不得预算：餐费、接待费、礼品费、不可预见费用。
	□

	16
	· 不得在直接经费中预算日常办公电脑，普通办公材料（如办公用品和打印机耗材）。
	□

	17
	· 设备费：购置或试制5万元以上设备，需做详细说明。
	□

	18
	· 燃料动力费：指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如无单独计量仪器和装置，其日常水电从“间接费用”开支。即燃料动力费部分不需要做2%的学校水电费用预算。
	□

	19
	· 劳务费：可开支给参与项目研究的无工资性收入的研究生、博士后和临时聘用人员。
	□

	20
	☆ 专家咨询费、会议费、差旅费等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预算：专家咨询费（国科发财字〔2005〕484号）、会议费标准（财行〔2013〕286号、差旅费标准（财行〔2013〕531号）、因公临时出国费（财行〔2013〕516号）、外宾接待费（财行〔2013〕533号）
	□

	21
	☆区分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的开支范围：

参加国内会议发生的费用属“差旅费”。
举办会议发生的费用属“会议费”。科研项目举办小型研讨会、座谈会、评审会等属于四类会议。 
　　参加国/境外会议及境外专家来华发生的费用属“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

	22
	已按正文模板撰写，各部分撰写提纲齐全，内容翔实、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

	23
	立项依据中主要参考文献书写规范
	□

	24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与基本信息表中研究期限一致
	□

	25
	发表学术论文情况要求列出全部作者姓名（按照论文发表时作者顺序）、论文题目、杂志名称、发表年代、卷期以及起止页码（摘要论文、会议论文等请加以说明）；独立通讯作者请注意标注（*）；如是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请按照发表论文的作者顺序标注所有共同第一作者（#）或所有共同通讯作者（*）；
	□

	26
	已按提纲要求填写正在承担或参加科研项目情况
	□

	27
	申请和/或承担国家基金项目单位不一致的已注明
	□

	28
	已按提纲要求对申请人负责的前一个已结题国家基金项目情况进行了介绍
	□

	29
	购置５万以上固定资产设备已逐项说明与项目研究的直接相关性及必要性
	□

	30
	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生命科学部的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已按要求在申请书正文部分的最后增加一项800字左右的“关于已取得重要创新性进展的情况说明”等
	□

	31
	所有研究成果已按规定格式录入
	□

	32
	已按《2015项目指南》及相应类型项目撰写提纲要求逐项上传
	□

	33
	医学科学部重点、面上、青年项目已上传5篇以内代表性论著PDF文件等，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要求提交的纸质申请书后附5篇申请人近五年发表的与本次申请内容相关的代表性论文的论文首页
	□

	34
	在站博士后申请项目须出具其本人及其导师、单位同意与承诺的书面证明
	□

	35
	非高级职称且没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提供的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专家推荐信，推荐者须亲笔签字并写明单位、专业、职称
	□

	36
	在职研究生（含已具有高级职称在职研究生）申请项目的导师同意函，需说明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课题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导师须亲笔签字并写明单位
	□

	37
	有境外或国外人员参加的项目，提供本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

	38
	在依托单位(含直属单位)兼职的申请人，应提供依托单位的聘任合同，并说明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依托单位兼职的工作时间
	□

	39
	对于涉及伦理学的研究项目，要求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供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的证明。对于如利用基因工程生物等开展的研究工作，要求写明其来源，如需要由其他实验室赠予，需提供对方同意赠予的证明
	□

	40
	杰青、优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已按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附件材料说明上传相关附件；杰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纸质申请书后已附学校学术委员会与学校的推荐意见
	□

	41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申请人须提供①所在国（或所在地）任职证书复印件及主持的研究项目批准通知书复印件；②与国内合作者及合作研究单位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书”
	□

	42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已上传并附有双方签字的英文申请书、合作研究协议书、合作者在所在国（或所在地）主持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研究项目的有效证明材料或近3年发表的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的论文、外方合作者针对英文申请书的确认函
	□

	43
	申请人及其项目组主要成员已全部亲笔签字并与申请书文字一致（无错别字），未出现字迹潦草无法辨析情况
	□

	44
	合作研究单位已加盖其注册依托单位或法人单位公章
注：合作单位已正确表述合作单位名称。在ISIS系统注册的单位，不得填写到下级所属部门；如只能填写“北京大学”，不能填写“北医三院”。 没有在ISIS系统注册的合作单位，须加盖该法人单位公章。
	□


申请人（签字）：                          所在单位审核人（签字）：
PAGE  
1

